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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子发票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投资者通过电话、网上互动平台等渠道，对本公司电子发票业务的进展情

况咨询较多，为此，现就本公司电子发票业务进展情况统一公告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下属的瑞宏网（http://www.e-inv.cn）已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电子发票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包括电商、通信、公共事业、餐饮、

金融保险、医药、商超百货、教育培训、货运物流、高速公路等多个领域。 

二、瑞宏网与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普华永道、众签科技

等单位共同组建了中国区块链基础保障联盟，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行业应用并进行推广。

近期，瑞宏网与指旺金科达成了区块链战略合作，携手打造基于电子发票区块链云平

台。通过研究区块链技术，将电子发票业务和区块链技术充分结合起来，在未来实现

打通电子发票各服务平台，实现电子发票的自建平台之间、第三方平台之间、自建平

台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数据互通，构建电子发票生态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

都能共享电子发票带来的红利，实现整个电子发票生态的健康发展。 

三、2017年6月21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推行

所需税控设备管理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232号）。该通知要求（节选）： 

1、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所需的税控服务器和税控盘组等设备（以下简称“其

他税控设备”）的发售、S/N号录入、发行、安装、调试、技术支持等相关事项按照增

值税税控专用设备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各地税务机关应在3个工作日内为纳税人或其

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办理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备的录入、发行等事宜，

不得限定是否本省购买等附加条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或拒绝。纳税人或其

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可以直接向服务单位总部购买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

备，无需经其他单位确认。服务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或者拒绝向纳税人或



其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发售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备。 

2、各级国税机关要加强对服务单位的监督管理，督促服务单位在接到申请后3～5

个工作日内向纳税人或其书面委托的电子发票服务商发售税控专用设备和其他税控设

备。如发现未按时发售、安装、调试等问题可依据监管办法第四章“违约责任”相关

条款进行处罚，视情形严重程度可暂停其服务资格1～3个月。 

3、税务总局将对各省国税局服务单位监督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对监管

不力的单位将进行通报批评。 

该通知的下发对于瑞宏网电子发票业务的推广具有积极作用，减少了因税控硬件

设备供应不及时对电子发票业务推广的影响，减少了系统调试、购买过程中的环节，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有利于瑞宏网为客户提供更快和更加完善的

服务。 

四、目前本公司的电子发票业务还处于推广阶段，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服务领域的

拓展有助于瑞宏网业务量的提升，但目前电子发票业务还未能给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带来实质性帮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3日  




